
1 

 

 

关于对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29 号 

 

 

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12 月 9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

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书》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

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2014 年 12 月 19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你公司发

行股份收购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能特科技”）100%股

权并募集配套资金。同日，你公司披露了修订后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，你公司的实际控

制人林福椿、林文昌、林文洪、林文智（以下简称“林氏家族”）承

诺在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你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净

利润扣除能特科技实现的净利润和能特科技因该次交易评估增值形

成的无形资产摊销部分造成的影响数后的净利润将不会出现下列任

一情形：（1）前两年任意一年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；（2）第三

年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1,000 万元；（3）三年合计净利润低于人民币

3,000 万元。如出现上述任一情形，林氏家族承诺在相应年度审计报

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内以自有现金向公司补足上述承诺利润和实际完

成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。请补充说明公司实施本次交易后，林氏家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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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违反上述承诺及其他承诺，以及是否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承诺履

行的相关规定，说明本次交易实施是否存在障碍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2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本次交易对手方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同孚实业”）在协议签署并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冠福股份支付

交易总价的 10%，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六个月内且标的公司完成股权结

构工商变更登记后支付交易总价的 40%，标的资产交割后 12 个月内

支付剩余款项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交易价款支付进度安排的合理性，并说明是否符合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办法》”）第三条的规

定。 

（2）同孚实业的履约能力和保障措施、你公司对收取交易价款

所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并充分提示本次交易价款收取方面存在的风险。 

3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你公司与本次交易标的之间存在部分经营性

往来款未能及时清理完毕，本次交易可能导致你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

用，请补充披露你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排。 

4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你公司将部分债务和担保责任划转至标的资

产，上述划转尚未取得全部债权人或担保权人的同意。请披露划转至

标的资产的债务和担保责任中尚未取得债权人和担保人同意的债务

及担保的金额与比例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5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你公司只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

评估，请补充说明评估方法选取的依据与合理性，并说明是否符合《重

组办法》第二十条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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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请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你公司在 12月 23 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我部

并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12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